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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院强制执行》共二十五章，重点阐述了民事强制执行的理念、制度、方式、方法，对行政和
刑事强制执行制度作了概括，同时对国外的执行制度也作了简介，他人之石，便于我们从中比较借鉴
。
书中还收集了近年来法院执行工作的部分统计数据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期望能对读者整体了解中国
法院的执行状况有所帮助。
但是，强制执行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和宽广的，虽然《法院强制执行》力图紧密联系实际，全面、客观
、准确而又创设性地反映和探讨强制执行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但由于各种原因及学
识上的不足，仍然留下了不少缺陷与遗憾。
这些缺陷与不足，也将成为我们今后更加积极努力地探讨这一课题的源源不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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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民事强制执行权　　民事强制执行权则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一定的法定程序行使的，强
制债务人履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实现债权人的债权的一种权力。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执行权涵盖了以下几个特征：主要体现为公权性、强制性、专属性和独立性。
显然民事执行与民事执行权是不一样的概念：民事执行是一种制度，而民事执行权则是相关国家机关
在民事执行中所享有的权力。
对于民事强制执行权，学界争议很大，主要集中在权力主体归属、权力性质和权能划分三个方面。
　　（一）权力主体归属　　学界对民事强制执行权的主体归属上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
一种是债权人说，认为债权人是民事强制执行权的主体。
由于权利的实现禁止私力救济，债权人不能行使执行权，故委托民事强制执行机关为之。
另一种是国家说，认为国家是民事强制执行权的主体，该权力系国家统治权的组成部分，债权人请求
国家对债务人行使民事强制执行权。
第三种为折衷说，认为国家是民事强制执行权的主体，但国家将其让与债权人行使，而债权人又委托
民事强制执行机关行使。
①我们赞成国家说。
诸如前所述，民事强制执行由法定机关实施，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法律授权都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民事强制执行权是国家统治权的一部分，是司法权的内容之一，与审判权共同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
另外，民事强制执行具有明显地强制性特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故民事强制执行权归国家所有，只是依债权人申请而启动。
债权人说和折衷说都把强制执行权的主体用“委托”的说法在债权人和国家之间连接起来，然而，“
委托”不符合强制执行权主体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的“委托’’形式，因而也就不存在
“委托”的事实，没有“委托”，何来通过“委托”而得到权力。
②　　（二）性质定位　　对民事执行权的性质问题的分析，是构建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并进行民事强
制执行立法的基础。
因为，民事执行权的性质决定着民事执行机构的设置和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构建，民事执行权的构成
又决定着民事执行机构内部组织的构成及其人员的身份地位。
目前，关于民事强制执行权的属性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
　　1.行政权说　　此说认为，民事强制执行权不是司法权，因为它不符合司法裁判权的任何一个特
征。
相反，执行更加接近行政管理活动，属于司法裁判过程结束后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行政活动。
民事强制执行权属国家行政权范畴。
有人认为，执行和审判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执行工作从性质上讲是行政活动，具有确定性、主动
性、命令性、强制性的特点。
①另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其性质属于行政工作。
这是因为，我国各级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负责执行国家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法令
和就某些重大事项作出的决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它所作出的判决和
裁定是运用国家法律的结果。
因此，国家法律由行政机关执行，同理，人民法院运用国家法律作出的判决、裁定也应由行政机关行
使。
换言之，判决裁定的执行工作应具有行政属性。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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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院强制执行》根据新《民事诉讼法》全面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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